
96.10.25版 

 1

新竹市農會 對「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之管理與貴客戶約定條款如下： 

一、相關用詞定義如下： 
（一）警示帳戶：指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為偵辦刑事案件需要，通報本會將存款帳戶列為警示者。 
（二）衍生管制帳戶：指警示帳戶之開戶人所開立之其他存款帳戶。 
（三）通報：指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以公文書通知本會將存款帳戶列為警示或解除警示，惟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得以電話、
傳真或其他可行方式先行通知，並應即補辦公文書資料。 

二、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存款帳戶之認定標準及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  
1、法院、檢察署因偵辦刑事案件需要，依法扣押或禁止處分之存款帳戶。 
2、存款帳戶屬偽冒開戶者。 

（二）第二類： 
1、屬警示帳戶者。 
2、屬衍生管制帳戶者。 

（三）第三類： 
1、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存款帳戶，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2、客戶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背景顯不相當者。 
3、客戶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理之方式查證者。 
4、存款帳戶經金融機構或民眾通知，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5、存款帳戶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入交易，近似測試行為者。 
6、短期間內密集使用本會之電子服務或設備，與客戶日常交易習慣明顯不符者。 
7、靜止戶恢復往來，且交易有異常情況者。 
8、符合農漁會信用部防制洗錢注意事項範本所列疑似洗錢表徵之交易者。 
9、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本會認定為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 

三、存款帳戶依前列分類標準認定為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者，本會將採取下列處理措施： 
（一）第一類： 
1、存款帳戶依法扣押或禁止處分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存款帳戶如屬偽冒開戶者，立即通知司法警察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並結清該帳戶，
其剩餘款項則俟依法可領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 
3、依其他法令規定之處理措施。 

（二）第二類： 
1、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者，立即通知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並暫停該帳戶全部交易功能，匯入款項逕以退匯方式退回
匯款行。 
2、存款帳戶屬衍生管制帳戶者，立即暫停該帳戶使用提款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功能，匯入款項逕以退
匯方式退回匯款行。 
3、依其他法令規定之處理措施。 

（三）第三類： 
1、對該等帳戶進行查證及持續進行監控，如經查證有不法情事者，除通知司法警察機關外，得立即停止交易並得採行前二
款之部分或全部措施。  
2、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理措施。 

四、存款帳戶經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為警示帳戶者，本會將立即查詢帳戶相關交易，如發現通報之詐騙款項已轉出至其他帳
戶，並將該筆款項轉出之資料及原通報機關名稱，通知該筆款項之受款行，並通知原通報機關。 
警示帳戶之原通報機關依前項資料進行查證後，如認為該等受款帳戶亦須列為警示帳戶者，由該原通報機關再進一步通報相關金融機
構列為警示。 
本會接獲存款帳戶有受詐騙款項轉入之通知時，即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交易查詢及通知作業，如有具體事實足認受款帳戶有犯罪事實
者，本會將採行對於第三類「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帳戶」所列處理措施。 
五、存款帳戶之款項若已遭扣押或禁止處分，復接獲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為警示帳戶，該帳戶仍應列為警示帳戶，但該等款
項優先依扣押或禁止處分命令規定辦理。 
六、警示帳戶之警示期限自每次通報時起算，逾五年自動失其效力，但通報機關於期限屆滿前再行通報仍有警示之必要者，仍繼續列為警
示帳戶。 
警示帳戶之開戶人對其存款帳戶被列為警示如有疑義，由開戶人洽原通報機關處理，本會於必要時將提供協助。 
七、依法扣押或禁止處分之存款帳戶及警示帳戶，嗣後應依原處分或通報機關之通報，或警示期限屆滿，本會方得解除該等帳戶之限制。 
屬衍生管制帳戶及其他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經本會查證該等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情形消滅時，即解除相關限制措施。 
警示帳戶依原通報機關之通報解除，或原通報機關再行通報本會繼續警示者，本會將立即通知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八、本存款帳戶客戶同意本會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依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或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
得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客戶個人資料。如由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時，法定代理人亦同意本會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查詢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驗證（Z21）」（公司行號團體應查核負責人）、「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
（Z22）」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得查詢之相關資訊。 

九、其他未盡事宜，同意悉由本會依主管機關對於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管理等相關規定辦理。 
 
新竹市農會           存款帳號：                                         
 

客戶充分暸解上列內容並同意作為 
與本會間之契約條款後，請簽章：                                       (簽蓋原留印鑑) 


